科技成果鉴定要求：

一、科技成果鉴定的范围：

新产品、新技术、新工艺、新材料、新标准、新方法和生物、矿产新品种、计算机软件及软科学项目。
二、申请鉴定项目要求如下：

    1．科技成果完成单位、主要完成人员名次排序无异议；

    2．科技成果权属无争议；

    3．研究技术内容具有明显的新颖性、先进性、实用性；

    4．具有良好的应用效果，产生明显的经济效益、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。

三、对申请鉴定项目材料的要求

    1．鉴定申请表；

    2．鉴定大纲；（可不要）
    3．计划任务书或者合同书；

    4．工作总结（项目概述、任务指标完成情况、创新点、思路方案、组织管理措施、经费使用、实施应用推广情况、取得的效益、存在的问题和今后的努力方向等）；

    5．技术总结（技术原理依据、设计研制过程、技术方案、工程图表、工艺流程、关键技术、与国内外同类技术的对比分析等）

    6．知识产权保护情况（专利、商标、标准、著作权）；

    7．检索查新报告；

    8．有关论文、专著、学术交流情况；

    9．分析测试报告、主要实验、测试记录报告；

    10．质量标准、质量检测检验报告、行业审批文件；

    11．用户使用情况报告：

    12．经认定登记的技术合同：

    13．经济效益、社会效益、市场需求、推广前景分析报告及证明材料：
